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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国家级奖励 
专项资金实施细则 

（2022 年 7 月 12 日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公布实施） 
 

第一条 创新创业竞赛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手

段，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、创造能力、创业意识的重要载体。为

规范创新创业竞赛国家级奖励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的

管理，更好发挥专项资金的引导与扶持作用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专项资金是根据《汕头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激

励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为在国家级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奖的学生（团

队）和指导教师（团队）颁发的奖金和团队发展经费。 

第三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指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

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项目（项目以当年最新发布榜单为

准）。 

第四条 管理机构 

专项资金由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，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（校团委）负责相关日常事务。 

第五条 奖金分配 

同一作品在同一赛事中多次获奖者，按其中最高金额发放奖

金，不累加计算。学生（团队）奖金由排列首位的学生提出分配

方案，并报指导老师批准，指导教师（团队）的奖金由排列首位

的指导教师负责分配。奖金原则上由学生（团队）和指导教师（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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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）各占一半。 

第六条 团队发展经费管理 

团队发展经费由排列首位的指导教师负责管理。经费使用期

限为 2 年，逾期未用完经费由学校回收。经费用于资助团队进行

自由探索，可用于以下开支： 

（一）科研业务费：包括计算、测试、分析费，业务资料、

报告、论文版面费和印刷费，文献检索、入网等信息通信费，专

用软件购置费，学术刊物订阅费，模型制作费，专利申请与保护

费用。 

（二）差旅会议费：包括研究项目所必需的国内调研差旅费

和学术会议费，其中差旅费开支范围包括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

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，会议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为组织学

术研讨、咨询以及协调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。 

（三）实验材料费：包括原材料、试剂、药品等消耗性物品

购置费，实验动物、植物的购置、种植、养殖费，标本、样品采

集加工费和运杂包装费。 

（四）仪器设备费：包括专用仪器设备的购置、运输、安装

费和修理费，自制专用仪器设备的材料、配件购置费和外协加工

费。但交通运输设备、声像录放设备、复制打印设备、空调冷藏

设备、办公设备等费用不得列入。 

（五）专家咨询费：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

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。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项目指导老师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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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参与项目研究、管理的相关人员。 

经费负责人因辞职、出国留学或调离等原因不能在原岗位从

事团队辅导工作，学校将中止该项目的实施，并收回经费。 

第七条 认定审核 

每年定期组织学生和指导老师申报专项资金。校团委审核确

认申报材料后汇总报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领导小组审定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九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汕头大学，具体解释工作由汕头大

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校团委）承办。 


